学校食品安全管理领导小组及职责分工
为加强学校食品安全管理，有效控制学校食物中毒及其它食源性疾患的发生，保障师生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结合学校实际，调整我校食品安全管理领导小组及职责分工。

一、小组成员

组  长：宋汝智
副组长：王  艳 
组  员：李  峰、李  珂、王继福
二、人员职责

组  长：宋汝智
职  责：学校食堂食品安全工作实行校长（园长）负责制，校长(园长)是学校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校长定期组织召开学校食堂食品安全专题会议，定期组织食堂食品安全检查，强化食品安全风险防控措施，按月召开月调度会议，及时解决重大食品安全隐患问题，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副组长：王  艳
职  责:分管校长是学校食品安全的具体责任人。分管校长应定期到食堂进行自查检查。分管校长是学校食品安全总监，按周进行周排查工作及隐患问题的监督整改工作。协助校长完成学校食品安全工作任务的布置和检查。
组  员：李  峰、李  珂、王继福

李峰为总务处负责人。李珂为食品安全兼职管理员，王继福为食品安全专职管理员，两人同时为食品安全员。
职  责：在校长和分管校长的领导下，领导小组组员全面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食品安全管理员全面负责食品安全检查实施活动，做好日管控、周排查及每周自查工作。自查和检查内容包括，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从业人员管理、环境卫生、加工操作、留样检查、原料储存、进货查验、索证索票、台账记录、清洗消毒、食品添加剂管理、相关公示项目等。定期召开师生座谈会，对检查发现及师生反映的问题，及时解决并向学校领导汇报。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监管中所指出的问题，积极整改落实。
附件：《淄博十一中食堂食品安全责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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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淄博十一中食堂食品安全责任制度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食品安全管理，有效控制学校食物中毒及其它食源性疾患的发生，保障师生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学校校长为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第一责任人。校领导应把食品卫生安全工作列入学校重要议事日程，定期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食品安全工作，建立健全各级管理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每月对学校食堂进行自查，并将自查结果于明显位置公示，接受学生、家长及社会监督。  
第三条 学校应对食堂等易发生食品卫生安全事故的场所加强安全保卫工作，严禁非相关岗位人员进入食堂的食品加工操作间及食品原料存入间等，严防投毒事件的发生，确保学生用餐安全。

第四条 学校以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宣传教育，教育学生不买街头无照、无证商贩出售的食品，不食用来历不明的可疑食物，增强学生食品卫生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第五条  学校食堂应取得卫生许可证方可营业：校内饮食从业人员必须经过培训，体检合格后方能持证上岗。学校要定期对相关人员进行食品卫生法律知识的培训。 
     第六条  发生食物中毒或其他食源性疾患事件，主管校领导应立即到现场进行指挥，组织抢救，防止事态扩大，并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卫生防疫部门、教育部门报告，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处理。

第七条  对于饮食工作各级责任人员违反规定，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其各自职责，造成就餐者身体损害甚至生命危险的，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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